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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07         证券简称：花王股份        公告编号：2017-013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对公司有关利润分配预案事项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2月21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函【2017】0188号《关于对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有关

利润分配预案事项的问询函》，公司已按照要求对相关内容作出说明，现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就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1、《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预披露公告》称，

公司控股股东花王集团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

主要理由为“综合考虑公司2016年经营成果、财务状况以及未来发展前景，为提

升公司股票的流动性，进一步回报股东，与所有股东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

鉴于公司并未披露任何有关2016年度的业绩预告，请花王集团说明其以何种方式

获知上市公司2016年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的，并据此向董事会提出利润分配

预案。 

回复： 

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有关利润分配

预案事项的问询函》后，公司董事会就花王集团在其于2017年2月20日向公司董

事会提交的《关于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预案提议及承诺函》提及“综合考虑公司2016年经营成果、财务状况以及未

来发展前景„„”，就其以何种方式获知上市公司2016年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

况向其进行书面问询，其书面回复如下： 

 “我公司（花王集团）在《关于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提议及承诺函》中提及“综合考虑公司2016年经营

成果、财务状况以及未来发展前景”的理由，其依据是我公司（花王集团）主要

根据花王股份于2016年10月26日披露的《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并结合对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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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特点的理解，对花王股份2016年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进行推断；同时结

合公司陆续披露的有关于公司经营情况的相关公告（主要是有关于公司重大工程

中标、预中标、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进行预判作出的。

我公司（花王集团）认为：虽然公司2016年度经营业绩总体将保持相对稳定,但

其重要业务订单增多的发展态势,增强了公司未来的经营能力；我公司本次提出

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在花王股份层面具有较好的未来盈利能力

支撑。花王股份未曾向我公司提供有关于2016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的数据或

资料，我公司亦未曾通过其他方式获知花王股份2016年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

况。” 

2、本次控股股东向董事会提出的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预案是否发生过调整变更，如有，请说明调整变更的理由。 

回复： 

公司控股股东于2017年2月17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关于花王生态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提议及承诺函》，其提议

的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为：“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0.6元（含税），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800.1万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股本15股”。上述提案经公司于2017年2月

19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其审议表决情况为：7票

同意，0票发对，0票弃权。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分红一定程度上可以使投

资者得以享受公司的发展成果；此外，上市后账面累积的资本公积余额较大，但

股本和流通盘较小从而导致公司股票流动性较差，本次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方

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股本15股，符合公司的发展现状，有利于公司回馈股东，

提升公司股票的流动性，提高股东对公司发展的信心，符合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  

其后，公司控股股东又于2017年2月20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关于花王生

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提议及承诺

函》，其提议的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为：“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1.45元(含税)，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1933.575万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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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股本15股”。上述提案经公

司于2017年2月21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其审议表

决情况为：7票同意，0票发对，0票弃权。公司董事会认为：目前公司主营业务

稳定，公司股改以后未进行过利润分配或股份送配，适度的分红有助于投资者充

分享受公司的发展成果和提振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经营的信心；此外，上市后账面

累积的资本公积余额较大，但股本和流通盘较小从而导致公司股票流动性较差，

本次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股本15股，符合公司的发

展现状，有利于公司回馈股东，提升公司股票的流动性，提高股东对公司发展的

信心，符合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对于公司控股股东提议增加分红后，董

事会依然全票同意是由于董事会认为更多的分红能更好的回馈股东，更能提高广

大股东对公司发展信心和积极性。 

上述变更后的提案不涉及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比例，仅是增加了现金分红

的比例，由之前的“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元（含税），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

800.1万元（含税）”增加为“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45元(含税)，派发现金红利

总额为1933.575万元（含税）”。公司董事会就上述变更的理由向花王集团进行

书面问询，其书面回复如下： 

“我公司（花王集团）就花王股份利润分配的提议进行更新，主要是适当小

幅增加了现金分红水平：假设2016年度花王股份净利润与2015年持平，为6,780.61

万元,2016年花王股份《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未分配利润为27,960.08万

元。据此计算，原提议800.1万元的现金分红约占净利润的11.80%，占未分配利

润的2.86%。更新提议1933.575万元的现金分红约占净利润的28.52%，占未分配

利润的6.92%。我公司（花王集团）作出上述更新提议的主要原因是：在对花王

股份2016年经营成果、财务状况以及未来发展前景所进行预判推断情况前后都一

致的条件下，进一步响应增强回报股东意识的政策导向，适当小幅增加了现金分

红水平。” 

3、此次提出的高送转利润分配方案是否与你公司的盈利能力相匹配。 

回复： 

公司股改后至今未进行过利润分配或股份送配。假设2016年度花王股份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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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与2015年持平，为6,780.61万元,2016年花王股份《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

的未分配利润为27,960.08万元。据此计算，公司本次预案拟进行的1933.575万元

现金分红约占净利润的28.52%，占未分配利润的6.92%。公司不存在大比例现金

分红的情况。 

公司本次“每10股转增股本15股”的资本公积转增预案主要是进一步扩大公

司的股本规模和资本实力，在有利于公司业务经营的同时，提升公司股票的流动

性，提高股东对公司发展的信心。在最直接的业务经营意义上，公司本次“每10

股转增股本15股”的资本公积转增预案如能顺利实行，公司的注册资本、股本规

模将由目前的13,335.00万元增加为33,337.5万元。这将非常有利于保障公司在一

些大型工程项目投标过程中增加取得业务的机会。（行业内部分大型工程项目对

投标人的注册资本设定一个较高的门槛，比如3亿元；并且，部分工程项目对不

同注册资本设定不同的评选分值，注册资本越大，评选得分越高）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与公司的盈利能力相匹配： 

（1）2013年、2014年、2015年以及2016年1-9月，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5.73

亿元、5.10亿元、5.39亿元和4.13亿元，实现净利润5,705.83万元、5,562.65万元、

6,780.61万元和6,180.54万元，公司的盈利水平保持了相对良好的发展态势。 

（2）公司于2016年8月成功发行A股并上市，随着募集资金的陆续投入和使

用，相应经济效益也将在未来逐渐释放。 

（3）2016年下半年，公司新增中标了若干重大工程，并与若干重要客户签

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公司业务经营的未来发展前景良好。 

4、 请补充披露2016年度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以保证2016年度经营成果和

财务状况相关信息向所有投资者公平披露。 

回复： 

公司将补充披露2016年度业绩预告，以保证2016年度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相

关信息向所有投资者公平披露。详见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2016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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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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